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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观赏性动物保险（2025 版）附加运输保险条款

（产品注册号：）

第一条 投保人只有在投保了《观赏性动物保险》（以下简称为“主险”）后，方可投保

《附加运输保险》（以下简称为“本附加险”）。本附加险与主险相抵触之处，以本附加险为

准；本附加险未尽之处，以主险为准。本附加险根据保险单的约定收取保险费。主险合同效

力终止，本附加险合同效力即行终止。

保险责任

第二条 ​ 在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于主险约定的其合法经营场所内所拥有的观赏动物

（以下统称“保险动物”）在运输途中的死亡，负责赔偿。

责任免除

第三条​ 对下列原因造成的死亡，不负赔偿责任：

（一）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或过失；

（二）属于发货人所负责任；

（三）由于战争、工人罢工或运输延迟；

（四）在本保险开始时，保险动物健康状况不良；

（五）保险动物因怀仔、防疫注射或接种所致的死亡；或因传染病、患病，经管理当

局命令屠杀或因缺乏饲料而致的死亡；或由于被禁止进口或出口或检验规格不符所引起的

死亡。

保险期间

第四条 本附加险保险责任期限自保险动物装上运输工具时开始直至目的地卸离运输

工具时为止。如不卸离运输工具，最长的保险责任期限从运输工具抵达目的地当日午夜起算，

以十五天为限。

在保险有效的整个运输过程中保险动物必须妥善装运，专人管理，否则保险人不负赔

偿责任。

赔偿处理

第五条​ 货损检验及赔款

（一）保险动物运抵本保险单所载目的港或目的地以后，被保险人必须及时提货并做到：

1．如发现保险动物死亡，应立即通知保险人。故意或者因重大过失未及时通知，致使

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难以确定的，保险人对无法确定的部分，不承担赔偿

责任，但保险人通过其他途径已经及时知道或者应当及时知道保险事故发生的除外。

2．如发现保险动物的死亡涉及承运人或其他第三者的责任，被保险人应即以书面方式

向承运人或其他第三者索赔。

（二）被保险人索赔时必须提供下列单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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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保险单或保险凭证正本、提单、发票正本或副本；

2．主管当局对事故和保险动物死亡的证明；

3．如涉及第三者责任，还必须提供向责任方追偿的有关函电及被保险人所能提供的其

他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


